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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#年 %月 %&日司法部令第 %号发布’

第一条 为保证涉外公证质量(提高我公证机关的国际

信誉(制定本办法)
第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公证处(可以申请办理涉外公

证业务)
一*公证处所辖区最近三年内涉外公证业务年平均三十

件以上+
二*有一名以上符合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公证员+
三*有专职或兼职外语翻译+
四*有较好的办公条件和设备)
第三条 直辖市和市*县公证处可以申报办理涉外公证

业务(直辖市市辖区公证处具备第二条条件的在与市公证处

划清业务管辖范围的前提下(也可以申报办理涉外公证业务)
申报办理涉外公证业务(由公证处所在市*县!市辖区’司

法局逐级向省*自治区*直辖市司法厅!局’申报(申报时应附

第 二 条 规 定 条 件 的 详 细 材 料(由 省*自 治 区*直 辖 市 司 法 厅

!局’审查批准(报司法部备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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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办理涉外公证业务的公证员应具备下列条件!
一"坚持四项基本原则#
二"三级以上公证员或具有大学法律专科以上学历$从事

公证工作三年以上的四级公证员#
三"熟悉涉外法律并经全国涉外公证业务考试合格%
办理涉外公证业务的公证员$应按规定填写涉外公证人

员登记表$经省"自治区"直辖市司法厅&局’批准后$报部公证

司备案%
第五条 涉外公证员使用的签名章一律由省"自治区"直

辖市司法厅&局’一式二份统一上报部公证司$经公证司审核

后统一转外交部领事司备案%
涉外公证员的签名章三年更换一次$更换办法与上款同%
第六条 本办法从 ()*)年 (+月 (日起施行%
过去本部的有关规定$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$一律按本办

法执行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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